
投保
年齡

10年期 : 15足歲∼65歲
20年期 : 15足歲∼60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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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碳標字第R2316510001號

想了解更多健康照護服務

南山人壽

溢路相挺長期照顧終身保險
HPL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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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養1.2位青壯年 1位老人扶養2位青壯年 1位老人扶養5位青壯年 1位老人

人口紅利逐年下滑，長期照顧的需求不容輕忽
現今，我國面臨人口高齡化及少子化，人口老化下造成社會扶養負擔快速增加

因此，提早規劃完整的長期照顧保障，減輕家人的經濟負擔，生活品質有保障

老年平均照顧年數為7.8年，長期照顧負擔重

2018年 2039年 2065年

大多長者主要選擇住家宅，由家人照顧狀況普遍

住家宅長者主要照顧者

89.52%

10.48%

住家宅

住機構

資料來源：衛福部111年老人狀況調查報告

資料來源：國家發展委員會「中華民國人口推估(2018至2065年)」報告中推估結果

65歲以上居住狀況

1.01%

63.66%

10.48%

6.72%

其他(含鄰居朋友)

家人照顧
居家/社區
照顧服務員

18.12%

看護照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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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群 長期照護準備金預估

18-30 年輕族群

31-50 三明治族群

51+ 樂齡族群

760萬元

790萬元

819萬元

資料來源：南山人壽_2023跨世代共好白皮書

單位：新台幣元

21.3
5

根據全國社區失智症流行病學調查，

社區長者之失智症盛行率為7.99%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統計專區-113年度第一季身心障礙者人數按年齡及等級分
               衛生福利部_長期照顧十年計劃2.0核定本(106~115年)
               衛福部-全國社區失智症流行病學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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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限投保當時保險年齡達16歲(含)以上者適用) 

(保障至保險年齡達99歲之保單年度末) 

(兩項合計給付1次
給付後契約終止)
(註a、b、c、e)

(兩項擇一給付，按年給付
兩項合計最高給付15次)

(註b、d)

(註a、e)

(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99歲之保單年度末)
(註a、e)

壽險當年度保險金額*
*係指「年繳保險費總和」的1.03倍 *係指「年繳保險費總和」的1.03倍

壽險當年度保險金額*

*係指「年繳保險費總和」的1.03倍 *係指「年繳保險費總和」的1.03倍

壽險當年度保險金額*

壽險當年度保險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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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111年 8 月20日南壽研字第1110010059號函備查
中華民國113年 7 月 1 日依中華民國113年6月27日金管保壽字第11304921171號令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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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LTC×3.7)＋(SLTC＋HSLTC＋1LTC＋
OLTC＋HOLTC  [註] ) ≦1,000萬
[註]投保金額計入倍數同免體檢額度規範



南山擴大長照服務範圍，提供8大便民服務
協助照顧者、支援照顧者

讓我們一起跨世代攜手努力邁向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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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守護圈之加值服務或合作廠商提供之產品、服務或優惠訊息等，均非屬保險契約權利義務之一部分。本公司與合作廠商間無代理或類似關係，合作廠商提供之商品、服務或優惠，係由
   合作廠商各自提供及負責。
※服務合作內容如有異動，將依健康守護圈平台最新公告為準；南山人壽享有本合作方案之最終解釋及更改權利。



20%／18%

27%／24%

35%／30%

13%／12%

18%／16%

24%／20%

24%／21%

32%／28%

42%／35%

16%／14%

21%／19%

29%／24%

24%／24%

32%／31%

39%／37%

16%／16%

21%／21%

27%／26%

24%／26%

31%／33%

35%／38%

16%／17%

21%／23%

24%／27%

商品行銷推廣部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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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
※本簡介僅供參考，詳細內容請參閱保單條款之規定；南山人壽保留最終承保與否之權利。
※本商品為保險商品，受保險安定基金保障，並非存款項目，故不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投保後解約或不繼續繳費可能不利消費者，請慎選符合需求之保險商品。
※參照保險法第107條之1第1項規定，契約以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為被保險人，其「身故保險金」變更為「喪葬費用保險
   金」，並依契約有關「身故保險金或喪葬費用保險金」約定辦理。
※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112條規定不得作
   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所
   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相關實務案例請至南山人壽企業網站/實質課稅原則專區查閱。
※消費者於購買前，應詳閱各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25.31%，最低6.00%；如要詳細了解其他相關
   資訊，請洽本公司業務員、服務據點(免付費電話：0800-020-060)或網站(www.nanshanlif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依上表顯示，本商品投保後提早解約對保戶是不利的。


